关于开展校第四批通识公共选修课程申报和第二、三批通识课程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推学校人才培养内涵建设，发展素质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扬州大学通识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扬大教务〔2017〕24号），学校决定组织开展校第四批通识公共选修课程（含“中国系列”选修课程）申报建设和第二、三批通识课程中期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第四批通识公共选修课程申报工作
（一）申报方式
1.学校具备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专任教师或管理人员均可申报。
2.通识核心课程（见附件1）由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个人自荐或学院推荐申报，课程名称原则上须与附件1所列课程名称一致。
3.通识非核心课程由申报教师自拟课程名称申报。
4.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学校在第四批通识选修课程申报中开设 “中国系列”选修课程模块。各学院申报“中国系列”选修课程不少于一门，课程授课教师须组成教学团队且团队成员在3人以上。各专业任课教师均可申报该模块课程，学校组织通识教育委员会委员根据课程的设计内容和实施形式确定课程为核心课程或非核心课程。“中国系列”选修课程课程名称自拟，比如“美丽中国”“数字中国”“读懂中国” “绿色中国”“奉献中国”“锦绣中国”“共享中国”“大国治理”“治国理政”“中国交通”“中国智造”“时代音画”等。
（二）申报要求
1.申报课程须符合扬州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坚持思想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有利于培养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格健全和具备一定领导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申报教师须仔细阅读《扬州大学通识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见附件2），分别按核心课程和非核心课程的申报要求认真填写《扬州大学通识公共选修课申报表》（见附件3）。
3.为保证通识课程建设质量和开课效果，通识课程原则上不低于2学分，“中国系列”选修课程为2学分。
[bookmark: _GoBack]4.学校各单位原开设的校级公共选修课如需继续开课，须重新申报。已立项为校通识选修课程的不需重复申报。
5.不同的任课教师可申报相同课程名称的校通识选修课程，同一任课教师可申报多门校通识选修课程。
6.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教师如申报课程，请至课程对应专业类所在学院签署“课程所属单位审核意见”。
7.学校鼓励教师跨学科、跨学院、引入校外优质师资联合申报课程，对此类课程将给予优先设课。
（三）申报程序
1.各申报单位审核并推荐符合条件的课程，于2019年5月10日前统一报送申报材料及佐证材料（教学大纲、教案等）各一式1份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扬州大学通识公共选修课申报表》电子版发送至ydjiaoyanke@163.com。联系人：郑珍珍，87971697。
2.学校根据申报情况，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和评定，以确定立项开课课程。
（四）其他事项
1.通识公共选修课教师授课要求与学生上课要求等与我校其他课程相同，教务处、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将不定期抽查课程的学生上课及教师课堂教学情况。
2.通识公共选修课的课酬金由学校教务处统一发放，教师工作量按学校或各教师所在单位工作量计算办法计入教师年终教学工作量。
3.学校对获批立项建设的核心课程给予每门课程2万元的建设经费支持，鼓励课程所属单位对获批立项的所有通识选修课程给予经费支持等建设保障。
二、第二、三批通识公共选修课程中期检查工作
根据《扬州大学通识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要求，为确保扬州大学通识选修课程建设质量和授课效果，学校开展校第二、三批通识公共选修课程中期检查工作。
（一）检查对象
校第二批通识公共选修核心课程17门、非核心课程19门；校第三批通识公共选修核心课程10门、非核心课程30门。课程名单见附件4。
（二）检查内容
请课程负责人结合申报表的课程描述，认真总结课程自立项以来，在课程团队、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资源、教材或教学资料建设和课程教学效果等方面的建设进展及遇到的主要困难，并对课程的后期建设提出规划。通识核心课程负责人还需对课程网站建设提供陈述，并写明课程建设网站网址。
（三）检查要求
1.请各课程负责人于5月10日前提交《扬州大学通识公共选修课程中期检查表》（见附件5）一式1份及相关支撑材料一式1份，中期检查表的电子文档发送至ydjiaoyanke@163.com。
2.学校将在各课程提交中期检查材料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3.凡没有通过中期检查的立项课程，将取消课程建设资格并暂停开课，在后续学期课程如需继续开课，需再次提出课程立项申请及课程整改说明。
4.请各学院高度重视扬州大学“十三五”课程建设工作，组织课程负责人做好课程自查工作，为课程建设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切实把课程建好做实。
 
 
附件：1. 扬州大学通识核心课程清单
   2. 扬州大学通识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
   3. 扬州大学通识公共选修课申报表
   4. 扬州大学第二、三批通识公共选修课立项课程名单
   5. 扬州大学通识公共选修课程中期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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